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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3653 次會議 

民國 108 年 5 月 30 日 

  討論事項（二） 

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國防部所擬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

條例」第 2條、第 13 條修正草案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。 

說明： 

 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： 

一、 國防部函以，茲為配合政府鼓勵國人生育政策與彰顯

政府對育嬰留職、因公奉派國外之國軍官兵與眷屬之

家庭照顧及婚姻關係維繫，並考量部分留職停薪者與

其他考績年資因故中斷之情形有別，爰擬具「陸海空

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」第 2 條、第 13 條修正草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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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核轉立法院審議。 

二、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： 

  （一）修正另予考績受考人有特殊情形者，於同一考績年

度內任職已達六個月之計算，得不以連續任職為

必要，並增訂第 2項規定特殊情形之範圍，於本條

例施行細則定之。（修正條文第 2條） 

  （二）增列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。（修正條文第13條） 

  三、檢附該修正草案，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，由院送請 

      立法院審議。 

提請 

    核議 

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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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二條、第十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

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係於六十八年十二月

二十八日公布施行，曾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六日修正部分條文。茲依性別工

作平等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

前，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；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第一項

規定軍官、士官任職一年以上，為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者，及配偶應軍事任

務需要，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在一年以上，擬隨同前往者，得申請留職停

薪。為配合政府鼓勵國人生育政策與彰顯政府對育嬰留職、因公奉派國外

之國軍官兵與眷屬之家庭照顧及婚姻關係維繫，並考量部分留職停薪者與

其他考績年資因故中斷之情形有別，爰擬具本條例第二條、第十三條修正草

案，增列有特殊情形者，另予考績受考人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已達六個

月之計算，得不以連續任職為必要；特殊情形之範圍，則於本條例施行細

則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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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海空軍軍官士官考績條例第二條、第十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

第二條 本條例考績區

分如下：  

一、年終考績：於每年

年終辦理其當年一

月至十二月連續任

職期間之考績。 

二、另予考績：於同一

考績年度內，任職

不滿一年，而連續

任職已達六個月者

辦理之考績。但有

特殊情形者，得不

第二條 考績於每年年

終考核其當年一至十

二月任職期間之成績

。同一考績年度內，任

職不滿一年，而連續

任職已達六個月者，

辦理另予考績。 

因故未服勤逾六

個月者，不予辦理考績

。 

一、第一項修正說明如

下： 

(一)為使本條例考績區

分更臻明確，將現

行第一項區分為二

款，於第一款明定

年終考績定義，第

二款明定另予考績

定義，並酌作文字

修正。 

(二)又考量本條例施行

以來，連續任職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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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連續任職為必

要。 

前項第二款但書

所定特殊情形之範圍，

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

之。 

實務上審酌考績受

考人得否辦理年終

考績之基本要件，

為臻明確與避免爭

議，爰將第一款之

「任職期間」修正為

「連續任職期間」。 

(三)依性別工作平等法

第十六條第一項規

定，受僱者任職滿

六個月後，於每一

子女滿三歲前，得

申請育嬰留職停

薪；陸海空軍軍官

士官任職條例第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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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之一第一項規

定，軍官、士官任職

一年以上，為撫育

三歲以下子女者；

以及配偶應軍事任

務需要，派赴國外

工作之期間在一年

以上，擬隨同前往

者，得申請留職停

薪。為配合政府鼓

勵國人生育政策與

彰顯政府對育嬰留

職、因公奉派國外

之國軍官兵與眷屬

之家庭照顧及婚姻

行
政
院

行
政
院
第
36
53
次
院
會
會
議

D8
6C
49
FB
F1
C8
EC
CE



7 

 

關係維繫，軍職人

員為養育三歲以下

子女辦理育嬰留職

停薪或隨同配偶因

公派赴國外者，宜

與其他考績年資因

故中斷之情形有所

區別，爰於第二款

增訂但書，明定有

特殊情形者，另予

考績受考人於同一

考績年度內任職已

達六個月之計算，

得不以連續任職為

必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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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鑒於年終考績為考

核受考人當年一月

至十二月連續任職

之成績；另予考績

則為除有特殊情形

者外，考核受考人

因任職不滿一年，

而當年連續任職六

個月以上之成績，

因故未服勤逾六個

月者，不予辦理考

績，乃屬當然，爰刪

除現行第二項規定

。 

三、為使第一項第二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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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書所定特殊情形

之範圍臻於明確，

增訂第二項，授權

於本條例施行細則

定之。 

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

布日施行。 

     本條例中華民國

○年○月○日修正之

條文施行日期，由行政

院定之。 

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

布日施行。 

一、 現行條文未修正，

列為第一項。 

二、考量修正條文第二

條第二項授權另予

考績之特殊情形範

圍，於本條例施行

細則定之，其作業

需時並配合考績年

度之起迄日期，爰

增訂第二項，明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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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修正條文之施

行日期，由行政院

另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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